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及服务内容
1.集约化送达辅助服务
▲1.1电话送达服务：送达专员可通过送达系统进行电话通知，可以在线播放、下载送达过程中与受送达人电话沟通的录音，送达专员针对当事人已清楚、完整地听取电话内容的，通话结束后支持对本次通话进行标签记录。（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1.2电子送达服务：送达专员将依据电话沟通过程中确认过的电子送达地址提供送达服务。
★1.3调解意愿征求服务：对于被告类当事人需在沟通话术中释明调解的优势，劝导当事人同意以先行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集约化送达系统具备的功能
2.1电话送达功能
2.1.1对于推送到电话呼叫中心的工单，系统提供加密传输和隐藏号码的信息保护机制功能。
▲2.1.2系统需以智能大脑调度引擎为驱动，通过融合法院、工单、员工等多个方面十余项指标，根据实时变化的执行条件，智能决策最佳分配策略，自动将工单精准派发至部署于全国各地各呼叫中心适合专员，实现以数据驱动的、高效集约的电话呼叫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1.3系统可在线播放、下载送达过程中与受送达人电话沟通的录音。
2.1.4系统对通话内容自动录音并形成录音转文字版本。电话沟通结束后，系统将录音文件以WAV的文件格式关联到该电话送达任务中，录音文件可在线打开或保存下载，并与送达报告书一同回传至内网送达平台。
2.2电子送达功能
2.2.1电子送达的渠道为手机短信、电子邮箱、门户端等，当事人可以分别通过手机、电子邮箱和网站门户端查看接收和下载文书。
2.2.2选择电话沟通中确认过的电子送达地址进行送达，系统提示“发送成功”，即该案件电子送达文书已送达至当事人手机终端。
2.2.3系统支持对短信发送成功的页面进行截图，记录了发送的当事人、发送渠道、发送文书、发送时间等。
2.2.4系统自动将同一案件的关联送达任务进行统计归纳，法官可迅速了解承办案件的送达整体情况。
2.2.5电子送达发送成功后，会给当事人发送达一套短信提醒【XXXX】XXX，XXX人民法院向您发送了（2025）***民初**号案件相关文书，请点击：**链接查看并下载文书。
▲2.2.6电子送达回证：电子送达发送成功之后，提供为当事人发送短信提醒，当事人点击查看后，将自动生成电子送达回证。电子送达回证包括案件基本信息、当事人信息、送达渠道、点击查看记录和电话沟通的简要记录。。（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3邮寄送达功能
2.3.1提供任务式管理，可实现对受送达人信息修改和调整。
2.3.2系统可实现邮寄信息的回填处理，登记邮寄单号，自动获取物流信息交换到内网办案系统，供法官团队查阅。支持包括邮寄工单任务建立、快递面单打印、回执上传、物流快递记录查询、邮寄任务管理等功能。
2.3.3提供配套的工具系统，可支持批量的文书打印、法院专递面单套打功能；并具有合并邮寄功能，实现对同一当事人的多份文书或多个案件进行邮寄合并处理功能。支持查询在途邮寄任务，可以自定义逾期时间，法官和书记员可以通过微信端实时查看邮寄状态、签收状态、签收异常提醒等。
2.4外出送达功能
▲2.4.1支持法官书记员团队自行上门或者第三方上门团队使用上门送达产品和功能，支持线上发起送达任务和线下执行送达。。（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4.2外出送达功能包含上门拍照、录入结果等，每次送达进行任务式管理。
2.4.3系统支持自动筛选和锁定直接上门送达的任务和地址。
2.4.4系统可实现任务接收、自动导航、送达现场拍照、载有见证人签字的符合要求的工作记录上传、送达任务反馈、当事人评价、地理位置标记等功能。
2.4.5系统具有重新进行指派外出任务的功能，提供对所有送达任务的状态跟踪、送达结果的反馈。
2.4.6可结合案件情况人工干预送达过程；系统自动将同一案件的关联文书送达情况进行统计归纳，法官可迅速了解承办案件的送达整体情况。
2.4.7系统应包含、法院外出送达管理员和外出送达人员使用的功能和权限。
2.5当事人端功能：提供手机短信、PC端和电子邮箱三个端的登录、查看、下载文书功能。
2.5.1收到送达平台通知短信后，通过点击短信内的链接自动访问司法文书送达门户进行登录、查阅、签收。
2.5.2收到平台通知短信后，登录PC端输入短信链接网址进行查看、下载和签收；
2.5.3提供电子邮件签收功能，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查看、下载和签收。
▲2.6法官书记员端功能：为法官团队提供微信小程序实时查询送达进度和结果的功能。。（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6.1法官团队登陆后，不需要输入案件号，直接可以同步查看已委托的送达案件送达进展的情况，包括当前的送达状态、送达节点、送达时长、是否完成送达等。
2.6.2支持完成的送达可以自动给法官团队推送信息，提醒法官团队登陆内网进行查看和下载。
2.7批量立卷功能：法官委托送达的案件可以支持通过外网送达平台进行批量立卷，进行送达信息和送达文书的导入后，在业务系统完成全流程的送达工作。
2.8任务跟踪功能：系统支持对已推送的送达任务进度进行跟踪，可以查询全部送达任务情况；支持查看当前任务的处理过程详情，案件关联的所有任务报告书均可进行下载。
▲2.9数据统计功能：全院报表、各庭报表数据统计功能：包括每日、每月完成送达的案件数量、送达人次、送达文书类型、平均送达时长，以及电子送达、电话送达、邮寄送达、上门送达等送达方式的成功率等。。（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10案号管理功能：可以查询到每个案号对应的文书，每份文书对应的签收记录；文书管理，可以查询到每份文书的名称及对应的签收记录；送达记录，查看每份文书，发送记录及签收情况，方便查阅；对于已发送短信提醒的电子文书，进行记录，记录发送时间、接收人、接收号码、发送状态等信息。。（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11操作日志管理功能：为了实现系统安全，提供了记录所有用户的关键操作形成操作日志的服务。日志管理一方面可以记录所有操作，做到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对记录的操作日志进行检索和查询，进一步分析生成统计数据。。（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12权限管理功能：提供查询管辖权限内所有送达任务的送达数据统计服务，法院送达监管部门可对全院正在进行流转的送达任务和已办结的送达任务进行列表查看和送达详情查阅。。（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2.13系统配置管理功能
2.13.1要求对审判字号进行管理，方便法官创建任务。提供高级送达管理服务，系统管理员可对全部送达任务进行检索、编辑、处理等操作。 
2.13.2实现单独用户管理、用户组管理、系统角色管理等功能，实现用户分级管理，权限管理可以对用户在平台中操作许可范围进行定义，确保送达平台的安全使用。
[bookmark: OLE_LINK2]▲2.14系统安全管理：系统需遵循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规定，具备信息传输加密及数据保护机制（提供通过公安机关备案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三级及以上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3.集约送达系统智能化能力：包括智能协查、智能催点、智能审核等
▲3.1智能协查：系统应对法官创建的送达任务中的信息进行核实，有信息缺失时协助修改；当事人失联情况下，协助制作协查函，通过三大运营商、历史涉案信息库、公民身份信息库进行比对查询。（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3.2智能催点：系统将实时监控送达状态，若发现短信送达后2小时内未被阅读，系统将自动创建催点任务并列入执行队列，以最大4-5次的可配置频率发起外呼，通过语音提示引导当事人查看文书链接。（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3.3智能文书审核：对于推送至送达系统平台的任务，系统将利用OCR识别技术进行智能审核管理，审核通过的文书继续进行后续文书送达，审核失败的文书将进行人工二次审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彩页、功能界面截图、详细功能说明、技术白皮书等佐证材料；属于供应商自助开发软件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认证证书，供应商使用第三方软件产品需要提供厂家许可。）
4．集约化送达成效
[bookmark: _GoBack]4.1电子送达指标要求：（1）原告类平均电子送达成功率指标应不低于70%（原告类电子送达成功率=原告类文书电子送达成功数/原告类文书电子送达完结数）；（2）被告类平均电子送达成功率指标应不低于60%（被告类文书电子送达成功率=被告电子送达成功数/被告电子送达完结数）；（3）案件平均电子送达时长不超过48小时（在电子送达阶段完结的任务总送达时长/该阶段完结任务数）
4.2电子送达服务规范：可根据法院配置天数跟进，最多不超过3天内拨打5通，7日内开庭、速裁案件按1天3通跟进。
5.内外网数据交换
▲5.1供应商须承诺具备“支持法官团队使用智能辅助工具发起送达任务，实现与办案系统无切换账户跳转，具备文书推送功能”的服务功能。（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2供应商须承诺“送达任务完结后，送达结果可返回至法院办案系统，支持法官团队从内网办案系统查看和下载回证”的服务功能。（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3司法专递EMS物流系统：支持系统与司法专递EMS物流系统对接，自动显示邮寄状态、签收状态等。法官及受送达人均可查询邮寄在途文书的去向，法官和书记员可以通过微信端实时查看邮寄状态、签收状态、签收异常提醒等。
6.硬件部署服务和技术运维服务
6.1提供统一电话送达专属号码实施电话送达。
6.2司法专邮打印机1部、高拍仪1部，负责部署安装及调试工作。
6.3结合功能使用的实际情况，不定期升级和完善系统功能，针对迭代后的产品功能进行软件升级服务等。
6.4配备专职的客户服务经理，提供5*8小时系统使用指导和疑难问题解决服务，对于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应在24小时内反馈解决方案。
注：上述服务要求，带“★”标注参数为实质性要求，必须满足，否则无效投标处理。带“▲”标注参数为重要参数，不满足，按照评分要求做扣分处理。
二、其他要求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相关培训计划方案，并列出培训的具体内容及方式，包括培训人数、培训时间、培训内容等。
2.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做好风险管理，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有效应对突发情况。
三、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
19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
2.绿色发展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
3.支持本国产业政策：《财政部关于印发<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
4.支持创新等政府采购政策。          
